授  权  委  托  书
（法人单位用）
委托单位：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受委托人：姓名：张明        工作单位：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 
          职务：律师        电话：18888823104
邮箱：18888823104@126.com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万达广场10号楼1706

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邮箱：18888823104@126.com         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万达广场10号楼1706

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 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一案中，作为我方诉讼代理人。

代理权限为：代为立案、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、请求调解、进行和解及谈判、提起反诉或者上诉、代为签署、领取、代为申诉和控告、代为申请执行立案、代为申请恢复执行、代为变更、撤销执行申请、代为了解执行进度、代为参加执行法律事务、代为提供执行线索、代为进行和解，代为签署、领取、提交法律文书、代为领取案款或标的物、代为办理结案等特别授权。 

委托单位：
法定代表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